
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合同 

 

 

 

  订立合同双方：  

 

          省        县        （单位），以下简称委托方；  

          省        设计院，以下简称承包方。  

 

  经双方协商，由委托方委托承包方承担        工程的可行性研究，特订立本

合同。 

 

  第一条 委托方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       天以内，向承包方提供所有与研究

工程有关的数据和资料，并对资料的准确性负责。  

 

  １．提供数据、资料的内容如下：（略）。  

 

  ２．在合同期内，委托方进行与本工程有关的讨论、询价、对外谈判、调研考

察等所得的信息资料，应及时提供给承包方，必要时可吸收承包方参加本工程可行

性研究的人员参加。  



 

  第二条 承包方应在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以前，向委托方提交本合同工

程的可行性报告，并对此承担责任，可行性报告内容应包括：  

 

  １．经营评价指标：  

 

  （１）投资内部收益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  （２）投资回收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 

  ２．贷款偿还能力分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 

  ３．外汇偿还能力分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 

  ４．盈亏平衡、灵敏度分析与风险评价：              。  

 

  ５．结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 

  承包方应向委托方提交可行性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。  

 

  委托方如在合同期间对              工程提出重大变更，甚至原始资料、数

据有重大变动，有可能导致承包方对可行性报告作修改甚至返工时，须经双方协商，



对本合同进行修改，或增加任务变更附件，或另订合同。  

 

  第三条 费用支付条款  

 

  １．本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费为人民币             元整。于合同生效之日，委

托方应向承包方付给上述金额的百分之二十。下余金额于合同期满时全部付清。  

 

  ２．委托方中止合同时，无权要求承包方退还定金。  

 

  ３．承包方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责任与义务时，应双倍偿还定金。  

 

  第四条 违约罚金  

 

  １．承包方不按合同规定的日期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时，每拖期一天，应扣除

其所应得费用的千分之五，作为违约罚金。  

 

  ２．承包方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出现错误，且此等错误纯属承包方造成者，

应扣除其所应得费用的１０－３０％，视错误性质严重程度而定。  

 

  ３．因委托方责任造成的可行性研究重大修改，或返工重作，应另行增加费用，

其数额由双方商定。  



 

  ４．委托方超过合同规定日期付费时，应偿付给承包方以逾期违约罚金，以每

逾期一天按合同规定费用的５‰计算。  

 

  第五条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共同协商，

作出修改或补充规定。修改或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  

 

  第六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      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合同副本一式      份，

送      各一份备案。  

 

  委托方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

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  

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 

  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电话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承包方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

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  



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 

  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订立 




